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 

教  務  會  
 
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 
 

 
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第 四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舉 行 。 該 會

議 處 理 的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臚 列 如 下 。  

 
省 悉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（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） 不 會 於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

在 國 際 商 務 課 程 下 開 設 國 際 會 計 專 修 組 別 的 決 定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或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

效 :  

  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物 流 和 供 應 鏈

管 理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

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 

2  中 國 水 墨 畫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 作 曲 及 數 碼 音 樂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4  文 化 管 理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5  西 方 藝 術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康 樂 休 閒 事 務 管 理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7  雙 語 商 業 傳 意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8  行 政 人 員 商 業 英 語 傳 意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9  商 業 日 語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0  商 業 翻 譯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1 1  心 血 管 灌 注 科 技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1 2  中 成 藥 零 售 策 略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3  電 腦 及 互 聯 網 保 安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1 4  電 腦 程 式 編 寫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5  化 妝 品 學 及 管 理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1 6  理 財 策 劃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7  多 媒 體 應 用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8  幼 兒 營 養 及 成 長 文 憑 課 程 （ 遙 距 課

程 ）  

即 時 生 效  

1 9  幼 兒 工 作 者 營 養 教 育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0  音 樂 演 奏 高 等 專 業 文 憑 課 程（ 鋼 琴 ） 即 時 生 效  

2 1  牙 科 診 所 助 理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2 2  刑 事 偵 查 及 鑑 證 科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3  英 語 表 達 技 巧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4  法 律 行 政 人 員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5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6  手 術 室 技 術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7  教 授 英 語 為 第 二 語 言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
2 8  行 政 人 員 高 級 商 業 傳 意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9  聾 人 成 人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0  商 業 日 語 證 書 課 程 初 階  即 時 生 效  

3 1  商 業 日 語 證 書 課 程 進 階  即 時 生 效  

3 2  幼 兒 營 養 證 書 課 程 （ 遙 距 課 程 ）  即 時 生 效  

3 3  幼 兒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（ 遙 距 課 程 ）  即 時 生 效  



 （ 二 ）  

3 4  青 年 行 政 人 員 寫 作 傳 意 證 書 課 程

（ 遙 距 課 程 ）  

即 時 生 效  

 

核 准 將 「 產 科 護 理 」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的 名 稱 更 改 為 「 產 科 及 助 產 護 理 學 」 ，

由 二 ○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入 學 學 生 開 始 生 效 。  

 

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健 康 護 理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九 月  

2  支 援 腦 退 化 症 實 務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五 年 九 月  

 

 

核 准 數 學 與 信 息 工 程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由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起 開 設 工 讀 課

程 。  

 

核 准 將 PHAR1004 「 藥 劑 專 業 的 個 人 發 展 」 一 科 的 評 核 結 果 改 為 及 格 ╱ 不 及

格 。  

 

核 准 修 訂 「 適 合 執 業 評 估 委 員 會 」 成 員 組 織 及 程 序 的 建 議 。  

 

核 准 有 關 再 度 批 核 十 六 項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認 可 設 立 大 腦 與 認 知 研 究 所 的 建 議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教 與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優 化 雙 語 教 育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學 生 紀 律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體 育 委 員 會  

 

核 准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採 納 的 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研 究 生 總 學 則 」 ， 適

用 於 二 ○ 一 五 至 一 六 年 度 及 以 後 入 讀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的 學 生 ， 及 省 悉 由 中 大

（ 深 圳 ） 採 納 的 「 研 究 生 總 學 則 」 。  

 

核 准 由 中 大 （ 深 圳 ） 開 設 雙 主 修 及 副 修 課 程 的 建 議 框 架 。  

 

核 准 設 立 專 責 小 組 ， 檢 討 學 生 參 與 教 務 會 「 保 留 事 項 」 的 現 行 安 排 。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 新 聞 與 傳 播 學 教 授 陳 文 教 授 ；  

（ 二 ）  心 理 學 教 授 陳 烜 之 教 授 ；  

（ 三 ）  金 融 學 系 教 授 何 佳 教 授 ；  

（ 四 ）  藝 術 教 授 蘇 芳 淑 教 授 ；  

（ 五 ）  內 科 及 藥 物 治 療 學 教 授 湯 寧 信 教 授 ；  

（ 六 ）  物 理 系 教 授 余 建 華 教 授 ; 及  

（ 七 ）  侯 傑 泰 教 授 已 於 二 ○ 一 五 年 五 月 一 日 卸 任 副 校 長 一 職 ， 並 以 卓

敏 教 育 心 理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教 育 心 理 學 教 授 身 份 續 任 教 務 會 成

員 。  

 

 

二 ○ 一 五 年 六 月  


